
律政司司长在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法律界带来的机遇研讨会「协同效应

创共赢」致辞全文（只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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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八月十三日）在粤港澳

大湾区为香港法律界带来的机遇研讨会「协同效应创共赢」上的致辞全

文：  

 

各位嘉宾：  

 

  早晨。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律师会继今年四月举办名为「政策、策

略与机遇」——「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法律界带来的机遇网上研讨会

后，再次与律政司一起举办今次的研讨会，介绍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的

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带来的重大机遇。随着疫情逐渐纾缓，今天的研讨

会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我特别感谢一众嘉宾的支持并分享他们的

宝贵观点及相关经验。  

 

  自二○一九年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大湾区一

直发展迅速。总面积约 5.6 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

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目标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动经济协同发展，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

领作用。我在此与大家分享两个最新数据：截至二○二○年，大湾区的

总人口已经超过 8 600 万，地区生产总值（GDP）达 16,688 亿美元。法

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开放及融合发展也为大湾区法治建设取得一定成

果。香港作为国家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可在大湾区积极发挥

「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  

 

  律政司刚在七月底到北京拜访不同部委，亦签订了四份文件，有两

份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签订的《会谈纪要》，一份是与司

法部签订的合作框架文件，第四份是与商务部和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签订的三方合作交流平台的合作安排。我们与最高

人民法院在会面中达成共识，同意研究完善内地与香港之间，特别是粤

港澳大湾区内的法律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积极推进相互认可和协助破

产程序有关工作；研究优化大湾区共商、共建、共享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推广调解和仲裁服务；支持香港法律界人士加入最高人民法院国

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以及担任内地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等，并为通过大湾

区律师执业考试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安排内地司法实务培训。至于三方交

流平台，我们与商务部、国资委同意恒常地举办由律政司常设专家小组



与国企和民企的圆桌会议，深入探讨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让中国企业

和香港法律界更直接和深度沟通，就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优势。  

 

  二○一九年律政司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签署法律交流互鉴框架安

排，通过这项安排我们举办了普通法思维的培训课程，亦利用模拟法庭

的形式探讨大湾区内三个不同法域的法制，加强对三地司法制度的认识

和了解。  

 

  在双向的交流下，我们很高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已相应落

实。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由司法部主办，首次考试于七月三十一

日顺利举行。香港法律执业者对大湾区执业机会非常踊跃，约有 655 名

律师、大律师及资深大律师报读由司法部举办的课程。考试原定于今年

初举行，因为疫情延期。司法部随后决定在深圳及珠海以外增设香港考

场，由律政司协调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负责考务工作，为香港考生带来莫

大便利。根据司法部的公告，考试结果将于九月底左右公布。通过考试

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可参加由律政司与最高人民法院等内地单位合作安

排的内地司法实务培训，增强他们对内地法院处理不同范畴的民商事宜

的实务知识。  

 

  香港法律执业者，在通过考试取得相关执业证书后，可以在大湾区

内地九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受聘于大湾区内地

九市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或是港澳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并可以成

为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就这些措施的落实，我们

必须感谢中央，特别是司法部的大力支持。在关顾内地律师的权益下，

中央亦积极为香港律师提供机会，让我们可以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不单为课程请来了一流的讲师教授中国法，并创造特别的大湾区执业考

试，针对性为大湾区的民商事法律服务提供独一无二的机遇，真正做到

「协同效应创共赢」的效果。  

 

  在香港和大湾区有执业资格的律师的业务会大大扩阔，客户除港资

企业外，他们亦可为内地企业及外资企业在大湾区的工作提供法律服

务。通过合作，内地律师和具备香港及大湾区执业资格的律师可相辅相

承，互利互补，为大湾区的发展创造双赢局面。我希望香港的律师好好

把握这个机会，用好大湾区执业资格的安排。  

 

  除此之外，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之下，已经与最高人

民法院达成九份司法协作安排。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份。  

 



  在今年五月，律政司与最高人民法院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香港成为唯一与内

地有就破产及债务重组司法程序相互认可和协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让

香港的清盘人可以在三个试点地区的内地法院（上海、厦门及深圳）申

请认可在香港的清盘程序。同时，内地的破产管理人亦可向香港高等法

院申请认可在内地的破产程序。  

 

  这项合作机制不但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更有助提升香港作为

提供清盘和债务重组服务的区域地位，完善了两地破产及债务重组的制

度，继而优化了两地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仲裁方面，在二○一九年四月签订并在十月生效的内地与香港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香港成为了唯一及首个内地以外的司

法管辖区，在以香港作为仲裁地时，当事人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

例如冻结资产、取证等，进一步加强香港在仲裁方面的实力。         

 

  此外，律政司继续积极向中央政府争取在大湾区实施「港资港法港

仲裁」。去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

的有关规定，民商事合同一方为港资企业时，合同各方可自由约定选用

香港法律作为合同的适用法，而不会以无「涉外因素」为由认定选用香

港法律的条文无效。我们会继续争取将相关措施由前海扩展至深圳以至

整个大湾区。  

 

  至于「港资港仲裁」，即当民商事合同一方为港资企业时，合同各

方可自由约定在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中指定香港为仲裁地，而法院不会

以无「涉外因素」为由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就大湾区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二○一七年一月发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港资港

仲裁」这个概念已可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

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实施。  

 

  律政司现正积极寻求中央政府在深圳继而在整个大湾区推行「港资

港仲裁」，为内地合同及民商事关系的主体各方提供更多争议解决的选

择，进一步吸引香港投资者到大湾区投资，更可吸引外来投资者以香港

作为平台到大湾区投资。  

 

  最近，为支持香港法律人才迎接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发展机遇，律



政司与香港律师会于今年七月推出「法律人才招聘计划（实习律

师）」，提供为期 12 个月的实习律师薪金津贴。凡香港的律师事务所，

其业务领域及发展策略与《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有关香港之部分目标一

致，均可参与此计划。  

 

  从以上的简介，大家可以清楚知道大湾区的机遇及中央政府对香港

法律服务业的支持和关顾。我希望香港法律业界珍惜这些机会，珍惜香

港法律业界在专业及执业的自我监管机制，珍惜香港律师会可以与不同

的部委会面，为会员争取发展业务的机会。  

  

  最后，我预祝今日的研讨会圆满成功！多谢各位。  

  

完  

2021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  

 


